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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     我昨天逛街，經過鐘錶店，看見櫥窗裏陳列着一隻閃閃發亮的珍珠手錶。我定神細看，不禁回想起一件難忘的往事。

    上星期六，我在家裏玩耍，媽媽突然叫我︰「五點提醒我去看醫生！」我瞅了瞅手腕，發現手錶不翼而飛。不是吧！這是媽媽送我的生日禮物，十分珍貴；如果我丟失了，媽媽一定會像兇猛的老虎一樣吃掉我。

    對了，昨晚睡覺前，我把手錶放在床邊的小桌子上……它一定在床邊。我胸有成竹地跑進房間，瞧了瞧。誰知小桌子上空無一物。不會吧，一定是我看錯了！於是我再仔細地找，還是找不着。「天啊！」我頓時失了方寸，緊皺眉頭，絕望得仿佛掉進地獄。

    我再到客廳尋找。家裏每一個角落都逃不過我的「法眼」；可是手錶像人間蒸發了，沒留下絲毫蹤影。我緊握雙手，急得滿頭大汗，心裏仿佛有一窩兔子在亂跳似的。

    我像瘋子一樣在客廳團團轉，不知踢到什麼，差點摔倒。原來是擱在客廳中央的玩具箱被我踢翻了，裏面的玩具全倒在地上。突然，一隻銀光閃閃的手錶呈現眼前。「這不就是我的手錶嗎？」我驚喜得大叫，鼻子一酸，眼淚頓時像泉水一樣，直往下流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握着手錶，不停地親它，欣喜若狂地喊︰「媽，五時了，要去看醫生啦！」

    至今，我還記住那件事。從此以後，我更珍惜我的手錶，天天戴着它，讓它提醒我不能再粗心大意。
